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《宗教事务条例》节选

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，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，规范宗教事务管理，

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，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四十条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，一般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，由宗教活动

场所、宗教团体或者宗教院校组织，由宗教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人员主持，

按照教义教规进行。

第四十一条 非宗教团体、非宗教院校、非宗教活动场所、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不

得组织、举行宗教活动，不得接受宗教性的捐赠。

非宗教团体、非宗教院校、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开展宗教教育培训，不得组织公民出

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、会议、活动等。

第六十九条 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，宗教活动场所已被撤销登记或者吊销登记证

书仍然进行宗教活动的，或者擅自设立宗教院校的，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予以取缔，

有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，处 5 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；有违法房屋、构筑物的，由规划、建设等部门依法处理；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

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

非宗教团体、非宗教院校、非宗教活动场所、非指定的临时活动地点组织、举行宗教

活动，接受宗教性捐赠的，由宗教事务部门会同公安、民政、建设、教育、文化、旅游、文

物等有关部门责令停止活动；有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可以并

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，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七十一条 为违法宗教活动提供条件的，由宗教事务部门给予警告，有违法所得、

非法财物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，并处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有违法房屋、构筑物的，由规划、建设等部门依法处理；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

治安管理处罚。

第七十四条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宗教活动或者骗取钱财等违法活动的，由宗教事

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；有违法所得、非法财物的，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并处 1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

第七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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